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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
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

 
鄂工商个私〔2014〕71 号
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林区工商局，文明办，个私协会： 

为加强全省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文明诚信体

系建设，引导广大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文明经营、诚信自律，

促进个体私营经济良性发展，现就评选表彰第四届（2013～2014

年度）湖北省“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”“文明诚信私营企业”的

湖北省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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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目的 

通过在全省广大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中开展“文明诚信个

体工商户”“文明诚信私营企业”评选表彰活动，树立个体私营

企业文明诚信正形象，发挥示范引领正效应，推进非公有制经济

组织精神文明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，为建设“五个湖北”作贡献。  

二、评选范围 

全省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党的路线、

方针和政策，维护国家利益。 

（二）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生育政策，依法纳税；

坚持以诚为本，注重商业信誉，保证商品质量，信守服务承诺。 

（三）文明经营、礼貌待客，公平竞争、优质服务，遵守经

营规范、维护经营秩序，具备良好的经营形象。 

（四）管理制度健全，勇于改革创新；重视安全生产，节约

资源，保护环境。 

（五）反对封建迷信，社会综合治理措施落实；积极参与和

谐社区、文明社区建设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关爱员工。 

（六）正确行使会员权利，自觉履行会员义务；按时、完整、

真实报告工商登记事项，及时准确公示企业生产经营信息。 

以上同等条件下，积极开展非公经济党建工作的个体工商户

和私营企业可优先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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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组织领导 

省工商局、省文明办、省个私协会成立湖北省第四届“文明

诚信个体工商户”“文明诚信私营企业”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（简

称“省双文明评选工作领导小组”），负责评选的组织领导和评审

工作。成员名单如下： 

组长：李跃春, 省工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，省个私协会会长； 

成员：沈文君，省工商局登记监管处处长； 

      李海滨，省文明办创建指导处处长； 

      郭现义，省个私协会秘书长。  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个私协会秘书处，负责

具体组织协调工作。 

五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推荐申报。评选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推荐，各市、

州、直管市、林区个私协会具体负责组织本辖区的评选工作。候

选对象原则上应从最近获评市州级有关荣誉的个体工商户、私营

企业中产生，由市州工商局、文明办和个私协会共同审核，在征

求相关部门意见并经当地媒体公示或公众投票无异议后，按分配

名额（各地名额分配见附件1）确定推荐对象，报省双文明评选工

作领导小组审批。 

（二）审核评定。省双文明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地报送的

候选对象采取材料审查、实地抽查、公众投票等方式进行评审。

公众投票将通过省工商局、省个私协会网站和“湖北企业网”发

布公告，在“湖北省个体私营经济网”投票的方式进行，得票数

分别排名前 150 位的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列为表彰对象。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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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、投票方式及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表彰奖励。省工商局、省文明办、省个私协会共同对

获评湖北省“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”、“文明诚信私营企业”予以

表彰，颁发证书和奖牌，受表彰记录载入工商部门市场主体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，通报金融服务合作单位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精心组织，广泛发动。开展评选表彰“文明诚信个体

工商户”、“文明诚信私营企业”活动，是加强个体私营企业文明

诚信建设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、促进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

的重要措施。各地要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协调，充分调动广大个

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主动参与，力争把最具代表性、示范性的先

进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推荐上来。 

（二）扩大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，加

大对评选表彰活动的宣传力度，通过媒体发布、进厂入店等多种

形式广泛宣传，提高活动的公众知晓度，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，

并积极争取党委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、支持，营造良好氛围。 

（三）遵循程序，规范报送。各地要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”的原则，遵循评选程序，认真做好宣传、推荐、审查、评定、

投票等各项工作。报送材料包括：《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审

批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、《湖北省文明诚信私营企业审批表》（见附件

3）各一式两份，创建情况书面材料（1000 字以内），媒体公示（可

在当地报纸、电视台等媒体或本级工商部门、个私协会官方网站

集中公示）或公众投票资料（提交加盖公章的统计清单）。请各市

州级个私协会于8月31日前，将上述材料报省双文明评选工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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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办公室。逾期未报，视为放弃。 

联系人：郑玲惠；联系电话：027—86797582；通讯地址：

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45 号省工商局个私协会秘书处；邮政编

码：430077。 

 

附件：1.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文明诚信私营企业评选 

名额分配表 

2.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审批表 

3.湖北省文明诚信私营企业审批表 

 

 

 
省工商局        省文明办        省个私协会 

2014 年 5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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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 2014 年 5月 26 日印发 
 


